
《淡江外語論叢》審稿辦法 
104 年 2 月修訂 

 

一、所有來稿先由本刊編輯委員會就論文寫作格式、稿件的書

寫及排版是否符合本刊規定進行形式審查。不合格者退回

請修正。 

二、經形式審查合格者，送交審查人初審。 

三、審查人名單由編輯委員會提名校內外專家學者產生，審查

人之姓名皆不公開。內稿送 2 位校外審查人初審；外稿

送 2 位校外審查人或送校內、校外審查人各 1 位初審。

刊登標準如下： 

 

審查意見 結     果 

2 位通過 直接接受或修正後再接受 

1 位通過，1 位不通過 送第 3 位審查人複審 

2 位不通過 退稿 

四、評審費：每篇論文每位評審費用 1,000 元，共 2,000 元由投

稿人自行負擔，於投稿時以郵局現金袋掛號寄至本刊，送

第三人審查者仍由作者自行負擔 1,000 元。 

五、本辦法經本刊編輯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